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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 峰 县 财 政 局

横财购〔2023〕2 号

横峰县财政局关于推进“政采贷”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预算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，各政府采购供应商，各金融

机构：

为进一步推进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融资工作，

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助力解决政府采购中标（成交）

供应商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，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推

进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〔2022〕20

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县推进“政采贷”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“政采贷”概念

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融资（以下简称“政采贷”)，是

指银行以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审查和政府采购信誉为基础，

依托政府采购合同，按优于一般企业的贷款程序和利率，直接

向申请贷款的供应商发放无财产抵押贷款的一种融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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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财政引导，市场运行。财政部门推进“政采贷”，

银行和供应商按照自愿原则参与。供应商自愿选择是否申请

“政采贷”，银行依据其内部审查制度和决策程序决定是否

为供应商提供融资，银企双方自行承担风险。

（二）建立机制，服务银企。财政部门与银行建立“政

采贷”工作机制，推动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和金融资源的有机

结合，拓宽银行的融资业务，助力解决政府采购中标、成交

供应商资金不足、融资难、融资贵的困难，促进企业健康发

展。

（三）优质优惠，加强扶持。银行按优于同期一般企业

的贷款利率，向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信用贷款，贷款额度由

银行根据政府采购合同的具体情况确定，不要求申请融资的

供应商提供财产抵押或第三方担保，不收取融资利息之外的

额外费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、业务可持续基础上，积

极开展“政采贷”业务，提供的“政采贷”产品应当满足“程

序简便、利率优惠、放款及时”的基本条件。制定完善金融

机构内部“政采贷”管理流程，实现“政采贷”业务线上审

批和放款。

（二）供应商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且有融资需求企

业，可在金融服务系统发起政采贷业务需求申请（业务操作

流程详见附件 1）。供应商应当诚实守信，严格按照政府采购

合同履约，严格按照借款合同偿还债务。



— 3 —

（三）采购人应当积极支持“政采贷”工作，对于银行、

供应商提出的合理需求应当支持，积极配合供应商“政采贷”

确认协议(协议模板见附件 2)签订。按照“确认协议”，将政

府采购资金支付到指定回款账户，不得无故拖延和拒付采购

资金。

（四）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将“政

采贷”政策在采购文件中载明，采取有效方式向供应商宣传

“政采贷”政策。银行需要借用采购代理机构的场所直接向

供应商介绍其“政采贷”产品的，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支持。

（五）财政部门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其他有关单

位和个人不得违规干预供应商选择“政采贷”银行及其产品，

也不得违规干预银行向供应商进行贷款。

（六）财政部门加强对“政采贷”采购项目的跟踪监督，

切实保障“政采贷”业务顺利开展。对于银行向采购人、采

购代理机构核实或者获取合法范围内的相关政府采购信息

有困难的，财政部门可以积极进行协调。财政部门不为“政

采贷”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和承诺。

附件：1.“政采贷”业务流程图及说明

2.“政采贷”回款账户变更确认协议

横峰县财政局

2023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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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驻局纪检组

横峰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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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政采贷”业务流程图及说明



— 6 —

业务流程说明

（一）登记融资需求。供应商在金融服务系统（网址：

https://jinrong.jxemall.com）注册登记即可，根据自身

资金需要，填写融资需求，并线上签订融资业务授权书，申

请融资服务。

（二）对接资金供需。供应商在金融服务系统选择融资

金融机构，金融机构根据供应商的融资需求对接供应商。平

台同步将相关政府采购信息推送至合作金融机构。

（三）完成授信审批。金融机构对供应商进行贷前风险

筛查，按要求对目标客户进行授信审批。中标（成交）供应

商依据政府采购合同获取合同融资服务，并签订融资合同。

（四）锁定合同账号。金融机构将供应商成功申请的政

采贷数据推送金融服务系统。金融服务系统根据金融机构、

采购人及供应商三方签订的确认协议，通过接口将融资合同

及回款账号信息推送至一体化系统进行合同账号锁定。

（五）资金即时到账。金融机构办理完善供应商融资所

需各项审批手续，在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，

向供应商账号发放融资，确保供应商资金需求及时到位。

（六）融资归还。采购人将采购资金支付到政采贷“确

认协议”内约定的回款账户，供应商应按照融资协议按时归

还融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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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政采贷”回款账户变更确认协议

甲方（采购人全称）:

乙方（供应商全称）:

丙方（金融机构全称）:

经甲乙丙三方确认， 采购项目(项目编

号）项下 合同已在 银行办理政府采购

合同融资业务，融资合同编号为 ，按照江西省

政府采购金融服务系统融资管理规则要求，现将该政府采购合

同回款账号变更为：账户名称 ,开户行 ，

账号 。

甲方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

乙方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

丙方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

本协议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
